河南省汝南县政府部署秸秆禁烧护林防火工作
近日，汝南县政府下发《关于切实做好护林防火禁烧秸秆工作的通知》（汝政[2005]15号），要求各级各部门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护林防火禁烧秸秆工作。
    《通知》指出，要落实并完善护林防火政策，加大对护林防火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将护林防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加快火灾监测、通讯联络、宣传教育、运输车辆、扑火机具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对执行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任务的各种森林消防车辆，免征车辆购置附加费、养路费和通行费，对森林防火专用电台免收无线电通讯频率占用费。同时，气象部门要积极配合林业部门开展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监测和预报工作，适时组织人工增雨。
    《通知》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农作物秸秆的管理和各类野外用火行为。非公有制造林要切实按照“谁造林，谁管护”的原则，全面落实各项防火扑火措施；对项目林区、国有林场和宿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要实行野外用火审批制度；要全面推行县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路段地块的护林防火安全责任制。强化对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进行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因焚烧秸秆、烧荒造成林木、林地受害的，要依法予以坚决打击。对造成林木受害1000株以上的大要案，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当地政府的领导责任。
    《通知》最后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护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五条标准”，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做好护林防火禁烧秸秆工作。（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夏治军）
